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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
所提供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的评审意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出具单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出具时间：2018年9月14日



评审意见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:
受贵司的委托，我公司对贵司提供的由北京华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报告编号:（北京）华信（2018）（估）字第00334号）进行了报告评审。
按照贵司提出的相关审核要点，我公司在认真阅读该报告后，形成如下评审意见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该估价机构具备房地产评估一级资质，可以从事各类房地产估价业务。
2.该报告的格式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【GB/T50291-2015】的要求。 
3.该报告内容较为完整，基本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【GB/T50291-2015】的要求：
（1）估价的范围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要求；
（2）价值时点及报告使用有效期在报告中均有注明；
（3）估价方法的选用与应用恰当；
（4）评估咨询的假设和限制条件设置合理，对于特别事项有较为充分的说明；
（5）评估依据较为充分；
综合以上，我司认为北京华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报告编号:（北京）华信（2018）（估）字第00334号）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【GB/T50291-2015】的要求，没有发现对估价结果有重大影响、影响报告使用的情况。

特此说明！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18年9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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